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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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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5608478829

产品详情

员工月末入职或者月初离职，当月的社保还要为其缴纳吗？

比如，有新员工在11月25号入职，老员工在12月8号离职，而公司劳动合同约定的工
资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发上月工资。那么11月份的社保，公司还需要为这两名员工
缴纳社保吗？

多数企业的常见操作

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要求职工个人全额承担当月的社保缴费。多数企业在处理员工月末入职、月初离职
的社保缴纳问题时，也有企业按照内部规定，一般的做法是：针对入职员工，在当月15日之前入职，公
司将为其缴纳当月社保，15日之后入职，公司将从下月开始为其缴纳社保；针对离职员工，在当月15日
之前离职，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保，而在15日之后离职，则公司会为其进行社保缴纳。这样的企业规定究
竟是否合法呢？

常见操作≠合法合规

其实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只要员工在职1天，企业都应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并为职工缴纳社保，而且不



能出现个人承担企业缴纳费用的情况。所以上述的那些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企业
内部的规章制度，须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内容不能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违反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内容，视为无效！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点：1、员工离职当月工资如何发放？企业与劳动者依法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企业应当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结清劳动者工资。也就是
说，即使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约定了工资支付的时间，但是一旦劳动关系解除或
终止，用人单位应按照《办法》规定的时间支付劳动者工资。

2、离职月员工社保是否应当缴纳？

《社会保险法》第58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
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也就是说，员工在职期间，如果企业不能为员工缴纳社保，或者出现员工个人承担
企业缴纳费用的情况，将会面临以下用工风险：

1、职工离职后申请仲裁，企业面临补缴风险；

2、离职日期未到，在交接过程中发生工伤，企业由于当月未缴社保将会承担高额的赔偿费用。

提醒注意事项

《劳动合同法》第38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的规定，用人单位如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均可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注意：

1、员工当月工资收入不够保险个人部分扣缴额，需要员工个人承担个人差额部分费用（此情形为因在职天数少导致收入较低的情况，而非企业压缩绩效等故意导致月收入异常低于常值甚者低于*低月工资的情形）；

2、员工入职月自行或前单位已经缴纳社保；员工离职月员工入职下家单位时间早于社保征缴时间，且员
工要求必须携带解合书按时入职同时下家单位为其缴纳当月保险（此情形必须商定一致且只能在离职日
之后发起停保和次日发起解合，避免形成工伤后社保处于停保状态）。如果员工月初离职或者月末入职
，企业为缴纳社保，一旦员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百分之百胜诉，单位是必须要全额补
偿的，还要承担高额的滞纳金。所以在实操中，虽然有些企业会自己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比如15号或20
号，这个日期前入职和之后离职的缴纳社保，但如果有员工要求入职当月或者离职当月要交的，公司一
般也会为其缴纳。各地的社保局每个月是时间节点可以办理社保增减业务，如果过了时间节点，只能等
到下个月才能操作。

如何避免这类情况出现？



不过上面这类给工作未满月员工补缴社保的做法，会让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保费用，所以建议我们的HR小伙伴遇到类似情况**注意以下几点：

（1）入职时间提早规划，避开“尴尬盲区”；

（2）把离职减员追缴风险提前预防，尤其是当月缴纳下月社保费用的地区，做工资
扣缴时要提前注意这个问题；

（3）全国性公司，社保规则复杂的地方，建议多查询当地政策或者咨询专业机构；

（4）在合法界限内，把握“合理”的度，类似于“21日离职而当月未缴”这种明显
不太合理（虽然有些地方是可操作当月减员）的做法，应当慎重，在外部合法边界
内制定合理的内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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